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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748     证券简称：上实发展    公告编号：临2007-44   

 

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关联交易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

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本公司与上海上实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海上实”）

签订了《托管协议》，上海上实将其持有的四项资产委托本公

司管理。 

 本次交易关联董事回避表决，三名独立董事就关联交易事项

发表了独立意见。 

 本次交易有利于控股股东上海上实履行避免同业竞争的承

诺，有利于本公司做大做强房地产业务，有效维护了上实发

展及所有股东的合法权益。 

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本公司于 2007 年 12 月 27 日与控股股东上海上实签订了《托管

协议》，约定上海上实以其持有的（1）上海海外联合投资股份有限公

司 18.75%股份；（2）青岛上实瑞欧置业有限公司 45%股份；（3）青岛

联港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50%股份；（4）上海市青浦区朱家角镇合计

80.8572万平方米的住宅用国有土地使用权等四项资产委托本公司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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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。各托管标的的托管期限分别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上海上实将该

托管股权或土地使用权予以转让且转让完成之日止。上海上实每年向

本公司支付该四项资产的托管费合计 350 万元。 

上海上实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,持有本公司股份 353,407,116 股,

占公司总股本的 60.15%。依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规

定,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 

本公司于 2007 年 12 月 27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，

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与上海上实（集团）有限公司签订<托管协议>

的议案》，关联董事马成樑、陆申、杨云中、邓念、龚力行回避表决，

公司三名独立董事就此项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。 

 

二、关联方介绍 

上海上实系上海市国资委100%控股的国有独资企业，主营业务涵

盖房地产开发、基础建设、金融投资、现代农业和国内贸易等。上海

上实基本情况如下： 

注册资本： 185,900万元 

企业性质： 有限责任公司（国有独资） 

经营范围： 实业投资，国内贸易（除专项规定），授权范围内的

国有资产经营与管理 

法定代表人： 张志群 

成立时间： 1996年8月20日 

注册地址： 上海市淮海中路98号金钟广场21楼 

截至2006年12月31日，上海上实经审计合并总资产2,385,080.04

万元，合并净利润15,289.75万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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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

1、上海海外联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

上海海外联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12 月 9 日，注册

资本为人民币 80000 万元，企业性质为股份有限公司，注册地址为东

大名路 815 号高阳商务中心 5 楼，法定代表人为蔡来兴。上海海外公

司、锦江国际（集团）有限公司、上海绿地（集团）有限公司、百联

集团有限公司分别持有 12.5%股权，上海上实持有 18.75%股权，上实

发展持有 18.75%股权，上海工业欧亚发展中心持有 6.25%股权，上海

建工（集团）总公司持有 6.25%股权。主要从事实业投资、货物及技

术的进出口，科技开发和服务，社会经济咨询，国内贸易。该公司主

要负责俄罗斯波罗的海明珠项目。 

2、青岛上实瑞欧置业有限公司 

青岛上实瑞欧置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4 月 25 日，注册资本

为人民币 20000 万元，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，注册地址为青岛经

济技术开发区黄浦江路 309 号综合楼 423 室，法定代表人为马成樑。

上海上实持有 45%股权，上海上实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5%股

权，中国房地产机会（浦东）有限公司持有 50％股权。主要从事房

地产投资开发、物业管理。该公司主要负责上实青岛唐岛湾项目的开

发。 

3、青岛联港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

青岛联港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2 月 7 日，注册资本

为人民币 33666 万元，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，注册地址为青岛市

城阳区流亭街道双元路西（空港工业园），法定代表人为马成樑。上

海上实持有 50%股权，青岛市企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50%股权。

主要从事物流园区开发建设和经营，房地产开发、经营、租赁和销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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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业管理，物流，相关技术和咨询服务。该公司主要负责青岛流亭空

港项目。 

4、上海市青浦区朱家角镇合计 80.8572 万平方米的住宅用国有

土地使用权。 

该地块位于青浦区朱家角镇，土地面积合计 80.8572 万平方米。

上海上实已就该地块取得了沪房地青字（2007）第 001806 号和沪房

地青字（2007）第 001807 号房地产权证。 

 

四、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政策 

依据本公司与上海上实签署的《托管协议》约定，本协议主要条

款如下： 

1、托管标的：（1）上海海外联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18.75%股份；

（2）青岛上实瑞欧置业有限公司 45%股份；（3）青岛联港投资开发

有限公司 50%股份；（4）上海市青浦区朱家角镇合计 80.8572 万平方

米的住宅用国有土地使用权。 

2、在托管期间，本公司代为行使除处分权和收益权之外的上海

上实对托管资产的股东权利和所有者权利，有权以上海上实委托本公

司管理的土地使用权为基础制定并实施相应的土地开发计划。同时，

有保持托管资产完整的义务，未经上海上实同意不得以托管内容向任

何人设置任何形式的担保、转让、还债等可能影响资产归属和资产完

整的处置，对因本公司或本公司工作人员给上海上实或托管标的公司

造成的经济损失有赔偿义务。 

3、在托管期间，上海上实保留处置托管标的和获取托管资产收

益的权利，并承担托管资产运营亏损以及处置托管资产时发生的应由

资产所有权人承担的费用。同时，有为本公司对托管资产行使管理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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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利创造必要条件、不滥用所有者权利对本公司管理托管财产进行任

何形式的干预的义务。 

4、各托管标的的托管期限分别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上海上实

将该托管股权或土地使用权予以转让且转让完成之日止。 

5、上述四项资产的托管费为每年 350 万元，分别如下： 

（1） 上海海外联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18.75%股份的托管费为

每年 50 万元； 

（2） 青岛上实瑞欧置业有限公司45%股份的托管费为每年50万

元； 

（3） 青岛联港投资开发有限公司50%股份的托管费为每年50万

元； 

（4） 上海市青浦区朱家角镇合计 80.8572 万平方米的住宅用国

有土地使用权的托管费为每年 200 万元。 

6、上海上实应在每年二月底前一次性向本公司支付前一年的托

管费。如前一年全部或部分托管财产实际托管不满一年的，按实际托

管月份数折算该托管财产的托管费，不满一个月的按一个月计算。 

7、本协议于下列条件全部满足时生效：  

（1）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签署并加盖各自

公章； 

（2）本协议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； 

（3）上实发展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购买经

相关主管部门批准。 

 

五、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

本次交易有利于控股股东上海上实履行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，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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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于本公司做大做强房地产业务，有效维护了上实发展及所有股东的

合法权益。 

 

六、独立董事意见 

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，并对此次交易

发表了独立意见： 

本次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

定。本次托管行为符合关联交易规则，依法履行了相关程序，体现了

诚信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同时有利于控股股东上海上实履行避免同

业竞争的承诺，有利于本公司做大做强房地产业务，有效维护了上实

发展及所有股东的合法权益。 

本次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回避表决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规定，没有

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合法权益。 

 

七、备查文件目录 

1、董事会决议； 

2、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； 

3、托管协议。 

 

 

 

 

 

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○○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   


